关于开展优秀共产党员评比表彰活动的通知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，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，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营造学先进、争先进、赶先进的浓厚氛围，决定在学院各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优秀共产党员的评比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名额：
（一）优秀共产党员：全院教职工中的正式党员、组织关系在学院的离退休职工党员。
（二）名额：直属党支部、党支部各一名。

二、基本条件
能够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，模范践行共产党员“五个模范”的基本要求；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、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熟练掌握本职岗位知识和技能，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；竭心尽力为师生服务，在平时工作中埋头苦干，甘于奉献，在党员联系学生中表现突出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淡泊名利，清正廉洁，作风优良。

三、推荐程序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基层党组织推荐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根据分配名额，采取群众评议、民主测评等形式，坚持好中选优、群众公认的原则。
6月20日前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将优秀共产党员推荐人选的审批表(一式两份)及3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一并上报干部人事处（附电子版材料）。

（二）学院党委审定

根据基层党组织的推荐意见，经学院党委会议研究后确定院级优秀共产党员人选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负责的态度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，对推荐对象进行认真考察，广泛听取党员、干部和群众的意见，并采取适当方式公示，务求每个推荐对象都能经得起检验，确保评选工作的严肃性和评选对象的先进性、代表性。

 （二）各基层党组织要严格按照时间要求做好推荐工作，认真准确的填写相关材料。 

附：

  优秀共产党员审批表

干部人事处
2012年6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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